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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隶属炎陵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下属一级预算全额事业拨款单位，编办核编20人，截止2024年12月底，人员编制19人（10月新招聘2人），合同工1人。2016年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为我县配送1台流动通勤车；2018年文化部为我县配送一台流动舞台车。
传承中心主要职责：负责推进本地区文化艺术领域的繁荣发展，为人民群众文化艺术需要提供服务保障；负责创作、展演、传承花鼓戏等各类剧（节）目工作；积极创作有地方特色的艺术作品，并做好保护传承工作；承担公益性文化惠民演出和重大文化公益活动;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负责整合、推广、引进各类优秀剧（节）目资源，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满足文化惠民演出需求；参加文艺汇演、调演活动；8.负责保护传承有关项目的申报和管理。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    炎陵县传承中心主要以完成中央、省级“重点民生实事”送戏下乡130场、完成市县送戏下乡20场、完成文艺剧目进景区、协助完成文艺展演、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为年度绩效目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96.84万元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296.84万元，主要是用于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其中：（1）人员经费210.36万元，占比70.90%，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2）公用经费86.48万元，占比29.10%，主要包括局机关日常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公务用车购置、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二）项目支出情况
一是2024年度专项资金安排0元，是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二是除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0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完成“龙腾福地·春归炎陵2024年炎陵县春晚”、“龙舞元宵·福满炎陵2024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2场。
2、完成2024年“送戏下乡·演艺惠民”演出132场，观看文艺演出群众5万余人，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2%，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达90%及以上。
3、完成甲辰年株洲市石峰区、芦淞区、荷塘区、林业系统、海峡两岸青年交流、湖南省第六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炎帝陵祭祖和“文化进景区”展演32场。
4、协助完成“2024年·炎陵第九届桃花节”、“2024中国·炎陵第十届黄桃大会”活动4场。
5、远赴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参加“央视《乡村大舞台》”节目展演，宣传推介炎陵黄桃和中药材。
6、协助完成“株洲市2024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2024年炎陵县第二届“工惠杯”职工气排球赛、2024年“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系列活动启动式。
7、联合株洲市文化艺术创作中心完成创排小型客家山歌剧《唱得幸福落满坡》，展现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默默奉献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剧代表株洲市参加第八届湖南省艺术节新创小戏比赛。
8、为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传承中心复排花鼓小戏《老邻居》、《胡大回门》；创排森林防火小品《警示录》、交通法制宣传小品《我要报警》；创排舞蹈《红土情》、《桃花仙子游炎陵》、《虎跃龙腾》；创排防溺水快板《保住孩子保未来》；红色红色短剧《亚秋》参加湖南省首届红色微短剧大赛株洲市选拔赛。
9、完成乡村振兴对接帮扶相关工作。
10、协助炎陵各学校完成元旦晚会和六一儿童节活动并完成非税任务30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送戏下乡’中演员通勤车现已达到使用年限，是2015年省文化旅游厅为解决基层国有院团演艺惠民送戏下乡过程中的服装道具、演职人员和行李运输、演员现场化妆等问题，特配送一台通勤车给传承中心，请求考虑重新购置一台通勤车。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建议县委、政府安排部分专项经费购置流动通勤车；同时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通过项目争取省市财政专项经费支持，盼解决民生100工程‘送戏下乡’流动通勤车购置。
9、 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